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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转自治区财政厅、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国有股权 

 管理和积极支持企业重点项目技术改造资金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新政发〔１９９９〕２３号）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州、市、县（市）人民政府，各行政公署，自治

直属机构： 

  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自治区财政厅、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积极

资金的实施意见》，现批转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积极 

         支持企业重点项目技术改造资金的实施意见 

    （自治区财政厅、国有资产管理局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优势，充分

金和快速融资的功能，保证我区经济建设快速稳定发展，特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１．自治区上市公司对送股、配股、筹集的资金投向、转让股权等行为，必须严格按国家和自治

各综合管理部门要对上市公司行使股权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和检查，并对上市公司和国有股股东违规的行

行查处。 

  ２．为盘活存量国有资产（资本），促进上市公司生产的发展，积极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向高科技、高效益

及时引进资金、管理、技术，自治区人民政府鼓励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依法出让。各上市公司应针对本企

资本结构转变，积极寻求更多的合作伙伴，适时调整股权结构，积极转让国有股股权。 

  ３．上市公司国有股持股单位在转让其股权时，各级政府综合管理部门要认真审核受让方的收

权转让后的恶意股权买卖。 

  ４．自治区上市公司中国家股股权的转让，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代表人民政府行使，

格转让行为，合理确定受让方和转让价格，转让资金由自治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集中收缴

政府统一安排，用于自治区重点技改项目。 

  ５．国有法人股的转让，凡由自治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按第４条办法执

须严格规范转让行为，转让资金要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有关综合部门的指导性意见，投放到本行业、本地

造项目中；本行业、本地区未列进自治区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有关综合部门通盘

  ６．上市公司在配股时，应积极贯彻执行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国有资产管理局

市公司配股中有关问题的通知》（新政办〔１９９８〕１６６号），把我区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和优质资产

区应从全区一盘棋的角度出发，打破地域和行业的界线，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配合，以加快我区优化资本

作的步伐。 

  ７．上市公司筹集到的资金，应积极用于新疆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上。各上市公司要积极支持配合，根据自治

目技术改造项目计划的实施，把资金投入到发展前景好、回报率高的项目中去。各上市公司不得随意将



 


